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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 

关于常征等同志职务任免及定级的通知 

各二级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常  征同志任校长办公室督办科科长（正科级），免去其校长

办公室督办科副科长职务； 

梁  宵同志任校长办公室接待科科长（正科级）； 

李艳艳同志任教务处教学研究管理办公室主任（正科级），免

去其物流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； 

钟  珊同志任教务处实践教学办公室副主任（副科级）； 

张  蓥同志任教务处考务管理中心秘书（正科级）； 

马学瑾同志任教务处语言文字办公室秘书（副科级），免去其

教务处教学研究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颜来世同志任国有资产管理处实验设备资源管理科副科长（副

科级）； 

欧阳轶韬同志任网络教育学院、继续教育学院教务部副主任

（正科级）； 

蔡  艳同志任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（正科级），

免去其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 

王  丹同志任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办公室主任（正科级）； 



蔡芳艳同志任化学化工与生命科学学院教学办公室副主任（副

科级）； 

免去甘志频同志教学督导与质量管理办公室航海质量办公室

主任职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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